
1 

 

关于对邦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2〕第 214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邦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你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4 日晚间披露公告称不能按原定日期于

2022 年 4 月 25 日披露 2021 年年度报告，将延期于 4 月 29 日披露。

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就相关事项予以核实并说明： 

1. 我部在《关于对邦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》（创业板关

注函〔2022〕第 183 号，以下简称“第 183 号关注函”）中，要求会

计师就你公司前期披露的向关联方转让对四川天府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成都分行（以下简称“天府银行”）的 8,209.12 万元债务、48 家债

权人债务豁免、违规担保及诉讼、仲裁等事项予以核查并发表明确意

见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在 2022 年 4 月 25 日前公开披露你公司 2021 年度

审计机构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，以下简称“立信中

联”）就前述事项出具的专项核查意见，并及时回复第 183 号关注函。 

（2）请你公司说明，会计师对前述事项的核查意见是否表明其在

审计过程中发现了将会导致其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错报事项。如是，

请进一步说明你公司管理层是否予以更正及其理由。 

2. 2022 年 4 月 19 日，北京证监局责令你公司就受赠成都能盾电

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能盾电子”）相关审计和评估事项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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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说明。4 月 22 日，你公司公告称，正在聘请审计机构和评估机

构对能盾电子重新进行审计和评估。4 月 24 日，你公司公告称，因

受赠能盾电子相关审计、评估事项和天府银行债务转移及债务豁免等

事项尚未与年审机构达成一致意见，无法按原定日期披露 2021 年年

度报告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补充披露聘请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对能盾电子重新

进行审计和评估的进展情况及后续安排，并说明相关审计和评估工作

能否在你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披露前完成。 

（2）如认为能在短期内完成上述审计和评估工作，请进一步说明

能否保证审计和评估工作质量及其原因、具体安排和可行性；如不能

在 2021 年年度报告披露前完成上述审计和评估工作，请充分说明该

事项对你公司 2021 年财务报表及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，以及你公司

是否存在故意拖延披露 2021 年年度报告的情形。 

3. 你公司董事会现有董事 6 人，其中独立董事 4 人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说明公司治理层对财务报告编制过程监督责任的履

行情况，以及与会计师的沟通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未更正错报及其对

审计意见的影响、识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等。 

（2）请你公司结合公司经营情况、财务报表编制及审计情况、董

事会成员履职及与会计师沟通情况等，说明是否可能出现过半数董事

无法保证 2021 年年度报告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情形，如是，请充分

提示风险；如否，请说明判断依据及其合理性。 

4. 请你公司结合公司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、持续经营能力，20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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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事项消除情况，以及会计师在 2021 年度

审计过程中已识别出的错报事项和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审计证据事项

及其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等，充分提示你公司股票存在的被终

止上市的风险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作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4 月 25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北京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同时，我部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本

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则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

息披露义务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

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

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。 

特此函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4 月 24 日 

 

 

 

    


